附件3
国土资源部出让矿业权项目评估要求

国土资源部出让矿业权的价款评估除应依据现行评估有关规定、矿业权评估准则等规定内容，还特别强调以下要求：

一、采用收益途径评估的，评估机构必须对评估中采用的经济参数作财务评价和是否满足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的评述，或者按照国家有关规范及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拟定开发方案和进行财务评价来确定评估参数。该拟定的开发方案章节应符合《关于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的通知》（国土资发〔1999〕98号）的要求，作为评估报告的附件。

二、未经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认可的地方性收费不能列入成本。

三、煤炭矿业权价款评估，要求产品方案按原煤设计，价格按坑口价计算。
四、矿业权价款评估报告的相关参数选取还应按下列要求执行：

（一）评估机构依据会计报表选取经济参数的，其依据的会计报表须经过法定机构审计。
（二）采矿权评估一般可直接引用经评审通过的开发利用方案的参数，但应对所取参数是否符合评估准则和委托合同要求予以评述。

（三）探矿权评估依据评估机构模拟的开发利用方案，模拟的开发利用方案应按照国家有关规范编制。 

（四）探矿权评估项目的产品方案应依据模拟开发利用方案确定，但煤炭、铁矿的产品方案按原矿确定。

（五）探矿权评估所确定的生产规模应符合有关矿山（井田）的设计规范；对于资源储量规模达到特大型的，服务年限原则上不应大于150年。

（六）产品销售价格选取应附权威机构和行业协会发布的信息，当地有关主管部门的证明或相邻矿山企业的销售合同（发票）等资料综合分析后取值。

（七）应对固定资产投资是否符合《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及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进行评述。

（八）成本应评述是否符合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其中：对燃料及动力费、职工薪酬费等要补充取值依据及理由并说明估算过程。

（九）探矿权评估应对后续勘查设计编制是否符合现行规程规范要求、工程预算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勘查工期是否合理提供依据并进行评述。

（十）矿井基建期应有充分依据。

（十一）风险系数评判专家不能从本机构中选取，其中储量评估师不得少于2名。

五、探矿权评估使用折现现金流量风险系数调整法需满足以下条件：

（一）大中型沉积矿床中，勘查程度为预查及普查。

（二）沉积矿床中矿体（矿床）稳定至较稳定（或矿体简单至中等），构造简单至中等。

（三）矿种为煤、铁、锰、磷、灰岩、白云岩、石膏、岩盐。

（四）矿产开发地质风险系数的取值，在其推荐取值区间尚未发布之前，暂按《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建议的北方地区煤矿开发地质风险系数进行评判赋值，不做进一步的调整。

六、评估所依据的地质报告、储量核实报告、勘查设计报告、评审意见书和重要图件等应作为评估报告附件。

1．矿区地质图（其中：选用成本途径评估的，需要有标注评估范围的工程实际材料图；收益途径评估含有后续勘查投入的，需要有勘查设计图件）；

2．典型剖面图（包括钻孔、坑道等内容）；

3．物化探成果图（成本途径）；

4．主要矿体（层）储量计算图；

七、矿业权评估机构要严格执行合同约定的时限条款：

（一）自合同生效且评估机构获得委托方提供合同所约定的基础资料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评估，并首次正式提交。但由于不可抗力等原因影响而超时限，可由双方重新议定评估期限。

（二）对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在合规性审查验收时指出的评估报告中的问题和质询，评估机构必须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必要的修改补充或答复。同一份评估报告最多可以修改补充两次，超过两次则视评估机构为不能履约。如有特殊情况，需及时书面告知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并获得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同意。

（三）逾期不能完成的，可书面申请延期，同一份报告在评估和审查验收期间只能延期一次，时间不超过10个工作日。在规定期限内不能提交报告的，视评估机构为不能履约。

（四）评估机构不能履约的，委托方应终止评估合同。部给予警告并在网上公告，自终止合同之日起取消其在半年内参加部摇号报名资格。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根据国土资源部的公告将有关情况记录在矿业权评估机构的诚信档案，情节严重的不得通过年检。

八、根据国土资发〔2011〕40号文，评估机构自取得项目评估任务并到现场开展评估活动起一个月内必须持矿业权评估机构资质和业务合同复印件到当地省（区、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进行备案。备案表复印件应作为申请验收备案的提交材料之一。

九、报告的审查意见通过机构自取或传真方式送达评估机构，自取日签收时间即为送达日，传真收到日即为送达日。

十、对评估报告审查意见中未提出的事项和参数，原则上不得修改，如修改，应说明理由，提供依据。

十一、对委托方提供的评估材料有疑义的，应书面向委托方反映，未经委托方同意，不得自行更换评估材料。

该要求作为《矿业权价款评估合同书》中甲方要求的补充。

甲方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乙方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2014 年 5 月23日

